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第1368次委員會議紀錄

會議日期：98.08.17
一、本會第1367次委員會議紀錄，報請  公鑒。

結論：
(一)第三案：「『原住民族基礎建設方案』綱要計畫」一案，增列第七點：「由於原住民地區居住人口將越來越少，以及氣候變遷越來越嚴峻，原住民地區之交通建設，以道路流暢及安全為目標，進行環境品質改善與提升，新公路建設應注意國土保安，以減少災害發生。」

(二)其餘備查。
二、行政院交議，內政部陳報「擬利用中央都市更新基金開發中山區鼎興營區、捷運忠孝新生站中山女中對面地區及華山地區等3處都市更新案」一案，提請  討論。

結論：

(一)「都市更新」為愛台12建設重要項目之一，將可提升都市機能與城市競爭力，並帶動地區發展與提振營建及相關產業景氣。本案計畫擬將鼎興營區及中山女中對面國有土地0.96公頃及0.82公頃，依相關法令規範計價撥入都更基金，對於前述目前低度利用之公有土地並由內政部主導進行開發，將有利於臺北市都市發展與建設，並可籌措未來基金推動其他案件之經費，有其必要，原則同意。

(二)考量「華山地區」後續開發部分業由財政部主政辦理中，本案計畫書同意修正為「鼎興營區及中山女中南側地區國有土地實施都市更新開發計畫書」。

(三)請內政部針對二更新區之發展特性與未來需求等，結合跨部會及臺北市政府之力量，有效結合與統整各項軟硬體建設項目，以使本案能發揮更大綜效。

(四)本計畫開發回收之資金，建請內政部建立循環運用及協助地方政府推動之相關機制，以利後續業務之推動。

三、行政院交議，環保署陳報「強化毒化物安全管理及災害應變計畫(第2期)(草案)」一案，提請  討論。

結論：

(一)本案係屬延續性計畫，總經費為15.861億元，期程自99年至102年共4年。鑒於行政院原核定「強化毒化物安全管理及災害應變計畫」（95-98年），已初具成效，為持續提升相關應變能量，俾於事故通報1小時可及範圍內，在正常路況下達成趕抵現場率100％之目標，本案原則同意。

(二)本計畫之儀器設備購置，應覈實檢討，撙節勻支，不得與上一期計畫重複。至於涉及人事相關規定，另循行政程序報核，悉依人事行政局規定辦理。

(三)毒災應變隊出勤車輛之行車速度限制，請交通部儘速協助環保署需求，配合修改相關法令規定。另，請環保署加強與經濟部所屬工業區區域聯防組織聯繫合作。

(四)環保署承諾後續計畫將於該署額度內自行匡列經費。為落實災防法及地方制度法規定，環保署應協助地方政府強化防救災能力，俾順利將業務逐步交由地方承接。

(五)至於本(98)年度辦理之「強化毒化物安全管理及災害應變計畫」，仍請依「行政院所屬各機關中長程個案計畫編審要點」第15點規定，詳實檢討，提出總結報告報院。

四、行政院交議，交通部陳報「『軌道運輸系統規劃先期作業中程計畫(98－102年度)』修訂本」一案，提請  討論。

結論：

(一)交通部為辦理軌道運輸各項規劃作業，研提98-102年投入10億元辦理「軌道運輸系統規劃先期作業中程計畫（98-102年度）」，原則同意，惟經查計畫書未依「行政院所屬各機關中長程個案計畫編審要點」規定，檢附中長程個案計畫自評檢核表及性別影響評估，仍請配合修正。
(二)中程計畫辦理項目及內容中，應訂定整體軌道運輸發展政策方向，並考量後續營運階段及維護相關成本，區分不同運具之推動策略，以免軌道系統路線功能彼此競合或資源重複投資等情形。

(三)本案遴選指標應納入地方政府以往年度配合款籌應情形及經費負擔比例，以免地方配合款編列問題延宕計畫之推動。另計畫所列衡量指標能否適切評量策略績效目標及軌道系統發展政策，宜請交通部再予檢討。至遴選機制及評選辦法相關事項依所報期限完成後報院，俾供後續(99～102年)擬議辦理項目時有所依循。

(四)鑒於軌道建設計畫已進入經費需求高峰期，據交通部推估，105年始有預算額度可供支應新興計畫需求，故請交通部考量該管公共建設計畫中程歲出概算額度，落實本計畫建立之遴選機制及評選辦法，妥適規劃各項建設之優先順序、推動方式及分年經費需求。對於未進入實質工程階段之個案，得依「政府重大公共建設財務規劃方案」，針對不合時宜之計畫及預算，應建立退場機制，俾容納具急迫性、高效益或政策性之計畫。

(五)其餘如研究規劃採取四年中程計畫方式或改納入交通部基本需求辦理等各單位相關意見，併請參酌於後續辦理過程修正檢討。

五、行政院交議，交通部陳報「『大眾運輸事業法定優待票價差額補貼作業執行方式之研究』綜合摘要報告書」一案，提請  討論。

結論：

(一)本案考量財源及配套措施尚未妥善規劃確定，全面編列預算補貼大眾運輸事業法定優待票價差額，具財政及執行之困難，目前仍應維持現行作法，依據發展大眾運輸條例施行細則第7條第3項規定：「中央主管機關未協調相關機關編列預算補貼前，得由主管機關納入各票種費率計算之考量。」辦理。

(二)請交通部及內政部儘速依法研處以下兩項課題：

1.高鐵之法定優待票價差額，可否依發展大眾運輸條例施行細則第7條第3項規定處理，請交通部儘速釐清及確認後，作妥善之處理。

2.有關設籍外縣市老人及身心障礙者搭乘台北市及高雄市大眾捷運系統應享有法定半價優惠，請內政部儘速會商各縣市政府予以妥善處理。

(三)中長期而言，因應人口高齡化趨勢，法定優待票價差額補貼負擔將日益沉重，為符公平及合理，請內政部會同交通部針對老人及身心障礙者搭乘公共運輸工具之優惠規定確實檢討（包含對象、條件、車種、範圍、性質、執行方式、財源等），參酌國外大眾運輸發展經驗，於1年內研提整體可行方案（包括不同時段、不同乘客群之差別定價）。本案交通部研究成果，提供內政部作為方案研擬作業之參考。

(散會：下午5時42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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